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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申請專利範圍
1.　一種缺陷檢測設備，包括： 螢光檢測裝置，用以激發樣品使其發出螢光，並將所述螢光
分光為一光束，以產生螢光光譜訊號；以及 處理模組，用於接收所述螢光光譜訊號，並
選定預先決定的第一波長範圍的螢光強度積分值以及預先決定的第二波長範圍的螢光強

度積分值進行數值運算，以得到所述樣品內預先決定的深度的螢光影像，其中所述第一

波長範圍與所述樣品內所述預先決定的深度相關聯，且所述第二波長範圍不等於所述第

一波長範圍。

2.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所述的缺陷檢測設備，其中所述第一波長範圍小於所述第二波長
範圍。

3.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所述的缺陷檢測設備，其中所述螢光檢測裝置包括： 雷射源，用
於發出雷射光； 透鏡，位於所述雷射光之光路上，用以聚焦所述雷射光至所述樣品的表
面； 半反射元件，設置於所述雷射源與所述透鏡之間的所述光路上，以改變所述雷射光
的方向或改變所述螢光的方向； 光柵，用於接收所述螢光並將所述螢光分光為所述光
束；以及 影像感測器，用於接收分光後的所述光束並產生所述螢光光譜訊號。

4.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3項所述的缺陷檢測設備，其中所述影像感測器包括電荷耦合裝置
（Charge Couple Device，CCD）或是互補式金屬氧化物半導體（Complementary Metal
Oxide Semiconductor，CMOS）。

5.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3項所述的缺陷檢測設備，更包括移動構件，用於移動所述樣品。
6.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所述的缺陷檢測設備，更包括加熱裝置，其中所述加熱裝置包括
雷射退火裝置、紅外線加熱裝置、高周波（Radio frequency）加熱退火裝置、電漿加熱
退火裝置或高溫爐。

7.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所述的缺陷檢測設備，其中所述樣品的材料包括矽、鍺、砷化
鎵、氮化鎵、碳化矽、磷化銦、甲苯、丙苯、酚、苯甲醚、苯胺或氰化苯。

8.　一種缺陷檢測方法，包括： 激發樣品使其發出螢光； 將所述螢光分光為一光束，以產
生螢光光譜訊號；以及 從所述螢光光譜訊號中選定預先決定的第一波長範圍的螢光強度
積分值以及預先決定的第二波長範圍的螢光強度積分值進行數值運算，以得到樣品內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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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決定的深度的螢光影像，其中所述第一波長範圍與所述樣品內所述預先決定的深度相

關聯，且所述第二波長範圍不等於所述第一波長範圍。

9.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8項所述的缺陷檢測方法，其中所述第一波長範圍小於所述第二波長
範圍。

10.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8項所述的缺陷檢測方法，其中激發所述樣品所使用的是雷射光。
11.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8項所述的缺陷檢測方法，其中在激發所述樣品之前更包括：移動所

述樣品。

12.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8項所述的缺陷檢測方法，其中在激發所述樣品之前更包括：加熱所
述樣品。

13.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2項所述的缺陷檢測方法，其中加熱所述樣品的方法包括高周波加熱
退火、電漿加熱退火、雷射退火、紅外線退火或快速熱退火（Rapid Thermal Annealing，
RTA）。

14.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8項所述的缺陷檢測方法，其中所述樣品的材料包括矽、鍺、砷化
鎵、氮化鎵、碳化矽、磷化銦、甲苯、丙苯、酚、苯甲醚、苯胺或氰化苯。

15.   一種缺陷檢測方法，包括： 激發標準樣品使其發出第一螢光； 將所述第一螢光分光為第
一光束，以產生第一螢光光譜訊號； 選定所述第一螢光光譜訊號中預先決定的第一波長
範圍的螢光強度積分值以及預先決定的第二波長範圍的螢光強度積分值進行數值運算，

以獲得所述標準樣品內預先決定的深度的第一螢光影像，其中所述第一波長範圍與所述

標準樣品內所述預先決定的深度相關聯，且所述第二波長範圍不等於所述第一波長範

圍； 激發待測樣品使其發出第二螢光； 將所述第二螢光分光為第二光束，以產生第二螢
光光譜訊號； 選定所述第二螢光光譜訊號中所述第一波長範圍的螢光強度積分值以及所
述第二波長範圍的螢光強度積分值進行數值運算，以獲得所述待測樣品內所述預先決定

的深度的第二螢光影像；以及 比較所述第一螢光影像與所述第二螢光影像，以判定所述
待測樣品的缺陷量是否超過基準。

16.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5項所述的缺陷檢測方法，其中所述第一波長範圍小於所述第二波長
範圍。

17.   一種缺陷檢測方法，包括： 步驟一：雷射光照射樣品的第一區； 步驟二：激發所述樣品
使其發出螢光； 步驟三：將所述螢光分光為一光束，以產生螢光光譜訊號； 步驟四：從
所述螢光光譜訊號中選定預先決定的第一波長範圍的螢光強度積分值以及預先決定的第

二波長範圍的螢光強度積分值進行數值運算，以得到所述樣品內的預先決定深度的所述

第一區的螢光影像，其中所述第一波長範圍與所述樣品內所述預先決定的深度相關聯，

且所述第二波長範圍不等於所述第一波長範圍； 步驟五：雷射光照射所述樣品的第二
區，所述第二區與所述第一區不重疊；以及 重複所述步驟二至所述步驟四，以得到所述
樣品內的所述預先決定的深度的所述第二區的螢光影像。

18.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7項所述的缺陷檢測方法，更包括： 以移動構件移動所述樣品，使
雷射光從照射所述樣品的第一區改為照射所述樣品的第二區。

19.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7項所述的缺陷檢測方法，其中所述第一波長範圍小於所述第二波長
範圍。

20.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7項所述的缺陷檢測方法，其中在激發所述樣品的第一區之前更包
括：加熱所述樣品，其中加熱所述樣品的方法包括高周波加熱退火、電漿加熱退火、雷

射退火、紅外線退火或快速熱退火。

圖式簡單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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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為依照本發明的第一實施例的一種缺陷檢測設備的裝置示意圖。 圖 2為第一實施例
的缺陷檢測方法的步驟圖。 圖 3為依照本發明的第二實施例的一種缺陷檢測設備的裝置示意
圖。 圖 4為第一實施例的螢光強度與螢光波長之間的關係曲線圖。 圖 5為依照本發明的第三
實施例的缺陷檢測方法的步驟圖。 圖 6為依照本發明的第四實施例的缺陷檢測方法的步驟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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